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关于湖南省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0439 号提案办理情况的函

湘银函〔2025〕69 号

周重旺委员：

您提出的《加大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支持力度，助推湖南农业

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政策支持”的建议

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湖南金融监管局等部

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

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工作要求，出台金融支

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区域性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

品服务，拓宽融资抵质押物范围，加大信用贷款支持，提升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2024 年 11 月，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联

合省农业农村厅、湖南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 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湖南省乡村全面振兴的通知》

（湘银发〔2024〕118 号），围绕深化千亿优势特色产业链金融服

务、加大农户增收共富金融支持等九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



要求全省金融机构聚焦优势特色产业链，全面开展走访对接，及

时掌握链上涉农主体生产经营、融资等情况，“一户一策”制定金

融服务方案，开发随借随还贷款产品，主动运用无还本续贷等方

式，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资金压力。湖南金融监管局联合三部门印

发《关于加快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建档评级工作的通知》

（湘银保监发〔2022〕15 号），协同推进建档评级工作，“能授尽

授”，满足合理用信需求。2024 年末，全省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信用建档评级全覆盖。

二是推动农村产权抵质押融资。在农地抵质押融资方面，人

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金融监管局指导银行机构基于农村产权

交易数据和企业经营信息，推出“土地流转贷”等产品，加大农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投放。2024 年末，全省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同

比增长 26.1%。在林地经营权融资方面，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联

合省林业局出台《关于做好湖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金融服

务的通知》（湘银发〔2024〕113 号），指导银行机构推出林下空

间经营权抵质押融资、补偿收益权抵质押融资等融资模式，满足

林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融资需求。2024 年末，全省林权抵

押贷款同比增长 24.3%。在畜禽活体抵押方面，人民银行湖南省

分行、湖南金融监管局推动银行机构基于动检信息、牲畜存出栏

量、保险保单等多维度数据开展评估授信，推出智慧畜牧贷等产

品，累计发放活体抵押贷款超 5亿元。在农村产权配套机制建设

方面，省农业农村厅持续深化农村产权体制改革成果，加强集体



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明确集体收益分配权抵押、继承、担保贷

款等具体办法及配套政策，建设省市县乡四级互联互通的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和信息网络，为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和抵质押

融资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加大农户信用贷款支持。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通过科技

赋能，开发上线企业收支流水大数据平台，归集全省包括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在内的 300 余万家企业的收支流水数据，引导银行挖

掘利用企业收支流水、工商、税务、农村产权等数据,开发信用管

理、评级授信的模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准“画像”，创新线

上化、纯信用的流水贷产品。2024 年末，全省农户信用贷款同比

增长 20.3%。

下一步，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

村厅等部门将持续健全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支持措施，完善农村产

权融资配套机制，推动农村产权抵质押贷款增量扩面，提升信用

贷款占比，更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二、关于“加大贴息支持力度”的建议

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等部门认真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贴息工作，加大贴息支持力度，将单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

度贴息金额由 100 万元提高至 200 万元，2024 年累计对全省符合

条件的1.4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贴息支持4亿元，撬动507

亿元金融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域，有效降低了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成本。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等部门认真落实《关于实



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财金〔2024〕54 号）要

求，对获得人民银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的农机设施

更新和农业技术改造项目贷款，按贷款本金的 1.5%给予财政贴

息，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的金融支持力度。

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等

部门将落实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要求，探索提高贴

息比例，减轻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负担，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高质量发展。

三、关于“协调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

的建议

近年来，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加强

政策引导和督促指导，推动金融机构持续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加

强融资对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积极满足农业经营主体

多元化融资需求。

一是完善专营金融服务体系。湖南金融监管局鼓励金融机构

在县域产业园区设立“三农”、小微特色支行，提升金融服务覆盖

面。截至 2024 年末，全辖银行业已设立社区支行 119 家，普惠、

小微等专营或特色支行 928 家。

二是深化政银农融资对接。在线上对接方面，湖南金融监管

局开发融资服务平台“惠湘融”，并积极推进“惠湘融”与“湘信

贷”平台的整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向涉农企业、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小微企业等群体，在“湘信贷”平台上汇集展示辖内



640 余款普惠金融产品和申贷渠道。在线下走访方面，人民银行

湖南省分行连续三年组织开展“行长走市县·金融送解优”行动，

充分发挥省、市两级人民银行行长示范带动作用，组织银行机构

下沉农业科技园、农产品主产区、特色产业小镇等地全面摸排农

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开展融资辅导，加大融资支持。

三是丰富信贷服务模式。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金融监

管局推行“一县一特”金融服务模式，指导银行机构立足产业特

点和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定制“黄桃贷”“稻虾贷”“农贷通”

等专属金融产品，简化审批流程，放宽贷款期限，提高贷款额度，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加大农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2024 年末，

全省农林牧渔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6.1%。2024 年，全省

累计发放十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贷款 1412.9 亿元，覆盖 39.4 万

户农业经营主体；全年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

比下降 0.51 个百分点。

四是强化考核评估。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金融监管局

连续四年开展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贷款、单户授信 500 万元以下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农户

信用贷款等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倾斜信贷资源。

下一步，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将推

动金融机构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创新专属信贷产品，

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合理降低其融资门槛，加大融资支持，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助推农业现代化。

感谢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姓名、职务：周依憬、信贷政策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

联系电话：0731-84301005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蔡锷中路 2号

邮政编码：410005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

2025 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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